
臺南市善化區公所【台電協助金】作業流程表

SOP 3-42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社會課

社會課

台電

25天

※法令依據

台灣電力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管理規章彙編(直轄市之區由鄉(鎮、市)改制者專用)之相關

規定(http://www.taipower.com.tw)

※應備證件

1.計畫項目彙總  2.個別計畫明細  3.計畫項目說明

※使用表格

1.計畫項目彙總表  2.個別計畫明細表  3.計畫項目說明附表

台電協助金申請通知單
通知公所申請

公所函文里辦公處提送計畫

1.計畫項目彙總表
2.個別計畫明細表
3.計畫項目說明附表

公所初審彙整

台電審核

通知補件

不符合

不符合

1.上年度追加減預算
2.應備證件

台電核准通知單本所函里辦公處知悉

函請台電撥款

1.領款收據
2.請款單相關證明文件
3.上年度結算及本年度
追加減預算

台電協助金支票入公庫

函請里辦公處提報運用計畫明細

公所彙整里辦處核銷資料
1.領款收據
2.里支出憑證黏存單

函送台電結算資料

結案

符合

符合



※作業注意事項

應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執行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採購及執行。

※承辦課室

社會課    電話5837226#302


